中州技術學院學報徵稿細則
九十九年三月十日學報編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學報編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九十四年三月三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十月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十月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宗旨： 

本學報以鼓勵國內外教師及大專院校學生從事學術研究，促進專業知識交流為宗旨。 

二、範圍： 

本學報刊載未曾於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且具有學術研究性價值之論文。翻譯文章、教學講義或其他非學術性作品，不予採用。
三、對象： 

本學報開放供國內外教師及大專院校學生發表研究成果。
四、格式： 

來稿內容中、英文不拘，以不超過十五頁為原則。有學術價值之長篇研究得分期連載。其他請參照「中州學報稿件格式」規定撰寫。
五、審查：
由學報編審委員會推薦專家學者二人審查之。如有一位未通過，則送第三位委員審查，第三位編審委員仍審查未通過時，則稿件不予刊登。
(1)本學報每篇稿件將聘請二位專家學者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評審(處理方式如下表)，審查通過之稿件，作者須依規定格式將完稿及光碟片寄本校排版。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予以推薦
	修正後推薦
	修正後再審
	不予推薦

	第一位評審意見
	予以推薦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第三位評審

	
	修正後推薦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第三位評審

	
	修正後再審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退稿
	退稿

	
	不予推薦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2)第三位評審之意見，如為「予以推薦」或「修正後推薦」時，則採兩位正方評審意見，予以刊登;如第三位評審之意見為「修正後再審」或「不予推薦」，則採兩位負方評審意見，予以退稿。
(3)綜合第一位評審及第二位評審之意見為「寄回修改再行複審」時，即再送原評審進行複審。再予複審後之意見，視同第三位評審意見處理。
六、校對： 

經審定採用之文章於刊印前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出版單位僅修正排版印刷方面之錯誤。
七、刊期：
本學報一年出刊兩期，分別於每年六月、十二月出刊。每期以十五篇為出版篇數下限，來稿篇數未達出版下限時延至下一次出刊(以投稿日期順序前十二篇為主，若同一作者投稿一篇以上時以第一篇為投稿原則)。
八、版權： 

本學報刊登之著作版權歸本校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非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投稿本校學報另須填寫『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授權本校將所投稿之著作以同意書所載明之型態加以利用。
九、收稿： 

(1)歡迎校內外教師及研究生踴躍賜稿，來稿請備齊紙本一式二份並檢附電子檔及光碟片、投稿者著作授權同意書(紙本)，掛號逕寄「510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2巷6號，中州技術學院教資中心出版小組 收。」

(2)倘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4)8311498轉1761，或至教學資源中心首頁-中州學報與叢刊相關法規查詢。

(網址: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front/news.asp?site_id=tcenter)
十、本校學報著作無稿酬，由本校致送抽印本電子檔，著作版權歸本校所有。
十一、本學報刊載之著作涉及著作權法部份由作者自負，如有抄襲情事經查屬實者，三年內停止其在本學報發表論文。
十二、本細則經學報編審委員會審議，提請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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